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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甄試入學 

系（所）別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招生名額 一般生 90名

 

原住民外加名額 2名

 報名資格 詳見招生簡章參、報考資格之規定。（P.4-7） 

甄
試
方
式
及
項
目 

書面

審查 

審查方式 審查委員就考生提供之書面報考資料進行獨立審查與評分。 

佔總成績比例 40% 

面試 

參加資格 
依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成績達到本系招生委員會所設定的標準者，進

入第二階段面試。 

時間地點 

一、時間:114年 6月 7日（六） 

二、地點:面試名單、時間及地點於 114年 5月 26日公告於本系網頁

-最新消息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佔總成績比例 60%（需書面審查成績達到標準者，方採計面試階段分數） 

同分參酌順序 一、面試成績。二、書面審查成績。 

缺額流用順序

及名額 

一、本甄試得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生。本系甄試入學如於備取生全數遞補完竣後，仍有缺
額，缺額將分別流用至申請入學：學測組及統測組。若缺額為偶數，則名額各流入 1/2，
若缺額為奇數，則流用至申請入學-學測組之名額多統測組 1名。 

二、本甄試若有同分增額錄取之狀況，其增加之名額將由申請入學（統測組）之名額中扣除。 

報
名
應
上
傳
文
件 

項目 

1.本校進修學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報名表（網路報名後系統產製，印出後須黏貼身分證

正、反面影本並由報考人親自簽名）。 

2.報考學歷之畢業證書。 

  應屆畢業生請以蓋有 113-2註冊章之學生證正、反面代替（若無註冊章，請就讀學

校開立在學，或註冊證明）。 

3.與報考學歷相符之歷年成績單，且包含「歷年累計全班排名」及「全班百分比」。 

如貴校無法提供班排名及百分比，請依照本校簡章附表 8（P.63）「在校學業成績及

名次證明書」填寫，並由貴校註冊組蓋章證明。 

請注意，如為高中、高職應屆畢業生請提供入學年起至 113-1之歷年成績單（含歷

年累計全班排名及全班百分比）替代。 

4.自傳：內容務必包括 ①求學歷程（包含 A.成長過程中的求學經驗。B.求學階段最

難忘的事情。C.求學階段最感興趣之科目，以及此科目帶給您最大的收穫為何。） 

②申請動機（包含 A.申請本系動機。B.你對本系課程有哪些認識？C.本系目前安

排的課程，你對哪些科目有興趣，以及為何對那些科目產生興趣？）（以上內容字

數請控制在 1500字內）。 

5.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料。例如：工讀經驗或工作經歷、參與社團紀錄、幹部經歷及事

蹟、專業證照或證書、參與相關計畫、作品成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獲獎證明、學測

或統測成績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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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

事項 

1.免附推薦信。 

2.請將上述應繳項目 1-5項資料掃描成「單一」PDF檔案後上傳。如上傳檔案需增減，

需重新上傳修改後之「完整」PDF檔（含未修改項目）。報名截止後一律不接受抽

換及增補；面試當天亦不接受新增補之資料。 

3.書審資料評分以「最後上傳」之 PDF檔為準，上傳之報考資料檔案總容量以 25MB

為限。 

※請詳閱簡章規定，上傳檔案後務必再次確認檔案完整性與解析度。如因檔案解析度

不佳，而致報考資格不符或影響評分等情事，考生須自行負責。 

轉系限制規定 錄取生就讀期間得申請進修學士班轉系。 

學系網站 https://pa.ntpu.edu.tw/zh-tw 

備註 114年 4月 2日及 4月 7日為本校校慶補假日，若有相關問題請在其他上班日來電。 

聯絡方式 

蘇俞如助教 02-2502-4654轉分機 18342 

學期間洽公時間：週一～五，下午 2點～晚上 9點。 

寒暑假洽公時間：週一～五，上午 9點～下午 4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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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入學 

1、申請入學辦理流程（甄試入學名額如於備取生全數遞補完竣後仍有缺額，將流用至申請入學。） 

 

 

 

 

 

2、採計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（統測組） 

招生學系學程 招生名額 統測分發規則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8名 

總分採計數學、國文、英文三科，依總分高低及考生所填
志願進行分發。 

備註： 

1.數學、國文、英文各項科目不得缺考或零分。 

2.遇總分相同時，同分參酌比序為：數＞國＞英。 

3.考生尚須符合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。  

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統測組採計科目最低錄取標準 

國文 英文 數學 

不得缺考或零分 不得缺考或零分 不得缺考或零分 

3、採計 114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（學測組） 

招生學系學程 招生名額 學測分發規則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0名 

總分採計英文、國文、社會三科，依總分高低及考生所填
志願進行分發。 

備註： 

1.英文、國文、社會、數學各項科目不得缺考或零分。 

2.遇總分相同時，同分參酌比序為：英 ＞國 ＞社。 

3.考生尚須符合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。 

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學測組總分採計科目最低錄取標準 
特定錄取標準 

（不計入總分） 

國文 英文 社會 數學 

不得缺考或零分 不得缺考或零分 不得缺考或零分 不得缺考或零分 

（１）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

（２） 繳交分發作業費 

（３） 依據分數高低及志願序分發 

（４） 公告分發結果 

（５） 正取生報到並繳交報到作業費 

（６） 備取生報到並繳交報到作業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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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日程表 

1.本校進修學士班招生有「甄試入學」與「申請入學」兩種管道，欲參加兩種考試者，請分別
報名。以上兩種管道皆報考之考生，應分別繳交報名費用。 

2.若錄取本校進修學士班多種招生考試（含甄試入學、申請入學、轉學考、學士後多元專長培
力方案、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甄試招生，或已為本校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），僅可選擇
其一入學，不得雙重學籍。  

☼ 甄試入學 

項次 日      期 項 目 簡 要 說 明 

1 
114.3.4（二）上午 10時起至 

114.4.16（三）下午 3時止 網路報名 

受理網路報名 https://new.ntpu.edu.tw/admission 

點選"進修部招生"選單項下之"進修學士班（甄試

入學）"，詳如（P.9–P.16）說明。 

2 114.4.16（三）下午 5時止 
繳交報名費 

截止 

依報考系統產生之「繳款虛擬帳號（共 14碼）」

辦理 ATM轉帳繳費或至土地銀行各地分行臨櫃

繳款。 

3 

114.4.17（四）23時 59分前 
上傳報名 

審查資料 

報名表及審查資料請於時限內上傳至報名系統，

逾期概不受理。詳如（P.14-P.16）說明。 

114.4.17（四）止 

（以郵戳為憑） 

特種身分 

考生 

具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國軍官兵或軍訓教

官、持居留證報考、原住民等身分之考生，須將

相關證明文件，以限時掛號郵寄至進修教育組

（以郵戳為憑），逾期概不受理。詳如（P.15-

P.16）說明。 

4 114.5.8（四）起陸續公告 
公告第一階段
書審通過名單 

採兩階段審查學系，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，達到

標準者，方得參加第二階段面試。面試日期及面試

名單公告於各學系學程網頁或本校招生資訊網頁。

（請參閱簡章 P.22-P.39「拾陸、甄試入學招生學系

學程分則」） 

5 各學系面試名單公告後三日內 
第一階段書審
成績複查 

詳如（P.18）說明。 

6 114.5.8（四）下午 2時 
公告不予核發
准考證名單 

1.不符合報名資格之考生，不予核發准考證，不

得參與本次考試。 

2.符合 P.13退費資格者可依規定進行退費申請。 

7 114.5.8（四）下午 2時起 列印准考證 

開放考生自行列印准考證，詳如（P.16）說明。

基本資料如有錯誤，請於舉行面試前向進修教育

組辦理更正（電話：（02）2502-4654分機

18261/18232/18230）。 

8 
114.5.16（五）至 

114.6.8（日） 
舉行面試 詳如各學系學程分則（P.22-P.39）說明。 

9 114.6.19（四）上午 10時公告 放榜 
公告錄取名單於本校臺北民生校區教學大樓公布

欄及本校招生資訊網頁。詳如（P.17）說明。 

10 
114.6.19（四）至 

114.6.26（四） 
總成績複查 複查成績，詳如（P.18）說明。 

11 114.6.28（六） 正取生報到 正取生報到，詳如（P.18）說明。 

12 
114.6.30（一）起 

依缺額陸續通知 
備取生報到 備取生報到，詳如（P.19）說明。 

https://new.ntpu.edu.tw/admis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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☼ 申請入學（採 114年四技二專統測成績或學科能力測驗成績） 

項次 日      期 項 目 簡 要 說 明 

1 
114.6.20（五）上午 9時起至

114.7.15（二）下午 3時止 
線上報名 考生於期限內上網填寫報名表。（P.43） 

2 
114.6.20（四）上午 9時起至

114.7.15（二）下午 4時止 
繳交分發作業費 依規定繳交分發作業費。（P.43） 

3 114.7.31（四） 公告正備取生名單 
公告錄取名單於本校臺北民生校區教
學大樓公布欄及本校招生網頁。（P.44） 

4 
114.8.5（二）至 114.8.7（四） 

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
正取生報到暨繳費 

正取生於簡章所載日期辦理報到並繳
交報到作業費。（P.44） 

5 114.8.11（一）起依缺額陸續通知 備取生報到暨繳費 備取生報到，詳如（P.45）說明。   

 
 


